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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取得國有非公用土地合法使用權源方

式盤點表 

使用權或

所有權提

供方式 

法源依據 

(簡述法令規定

要件) 

申請方式 
備註 

(法令限制等) 

逕 予 出

租 

國 有 財 產 法

(下稱國產法)

第 4 2條第 1項

第 2款、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

出租管理辦法

(下稱出租管

理辦法 )第 2 1

條第1項(82年

7月 2 1日前已

實際作建築使

用，並願繳清

歷年使用補償

金) 

一、申請人須檢附之文

件：申請書、身分證

明文件、出租管理辦

法第22條規定之實際

使用時間證明文件

等。(詳承租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申請書背

面「申租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申租人應繳證

件一覽表」申租類別

-基地) 

二、申請流程：(一)申

請、(二)收件、(三)

勘查、 (四 )審查、

(五)通知繳交歷年使

用補償金、 (六 )訂

約。 

一、依出租管理辦

法第17條第2款

規定，出租對

象為現使用人

(地上有非國有

建 築 改 良 物

時，屬已辦理

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者，

為建物登記謄

本記載之所有

權人；屬未辦

理登記者，為

該改良物出資

之 原 始 建 造

人、繼受該改

良 物 之 繼 承

人、買受人及

受贈人)。 

二、申租土地須無

出租管理辦法

第21條第1項規

定不予出租情

形。 

交換 國產法第52條

之1第3項(非公

用財產類之不

動產，為提高

利用價值，得

一、申請人須檢附之文

件：申請書、申請

人 之 身 分 證 明 文

件、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或編定使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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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報經財政

部核准與他人

所有之不動產

交換所有權)、

國有非公用不

動產交換辦法

( 下稱交換辦

法)。 

類證明文件(土地登

記謄本已有記載者

免附)、建物課稅現

值證明文件或當期

公告土地現值證明

(土地登記謄本已有

記載者免附)、交換

方案、其他證明文

件。 

二、申請流程：(一)受

理申請、(二)會勘、

(三)審查、(四)計

價、(五)協商決定交

換方案、(六)層報財

政部核定、(七)依核

定結果辦理不動產分

割、所有權交換登記

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讓售 詳一覽表 一、申請人須檢附之文

件：依國有非公用不

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

5點規定檢附相關文

件。 

二、申請流程：依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

業程序第4點規定處

理程序如下：（一）

收件。（二）勘查、

分割。（三）審查。

（四）計（估）價。

（五）通知繳款。

（六）核發產權移轉

證明書及辦理產權移

轉登記。 

詳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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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經

營 

符合國有非公

用財產委託經

營 實 施 要 點

（下稱委營要

點）第5點第1

項 第 2 款 規

定，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

准許可開發、

籌 設 或 設 置

者，得委託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之對象

經營 

一、申請人須檢附之文

件：委營要點第7點

第 1項規定之申請

書、申請人資格證明

文件、經營計畫、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文件等。 

二、申請流程： 

1.申請人依國有非公用

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

件處理要點（下稱開

發要點）規定，向土

地所在地之本署所屬

分署（下稱分署）申

請提供開發。 

2.分署審核同意後，核

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

書，申請人持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許可開發、籌設或

設置。 

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許可開發、籌設或

設置，申請人持該證

明文件向分署申請委

託經營。 

未登記工廠倘擬以

委託經營方式取得

國有土地合法使用

權，因尚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許可開發、籌設

或設置文件，應按

前述二、申請流程1

向分署申請核發提

供 申 請 開 發 同 意

書，須符合開發要

點第3點規定。 

現 狀 標

租 

國 產 法 第 4 2

條、同法施行

細則第43條之

1(指以公開招

標方式，將國

有非公用不動

產出租與得標

人)、出租管理

一、申請人(投標人)須

檢附之文件：(一)填

具投標單、(二)繳納

投標保證金(詳標租

要點第12點規定) 

二、申請流程：依標租

要點第9點規定標租

機關於標租不動產前

一、依本署110年3

月19日及3月29

日台財產署管

字第110400025

00號及1104000

3130號函示，

農地未登記工

廠辦理現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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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標

租作業要點(下

稱標租要點)。 

 

辦妥下列各項作業：

(一)選定標的、(二)

查對資料、 (三 )勘

查、(四)計算、查估

競標底價、 (五 )公

告、(六)現場標示。 

 

租前，應提供

工廠所在地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

關出具該未登

記工廠已依工

廠管理輔導法

等相關規定申

請納管並經審

核完成限期提

出工廠改善計

畫 之 證 明 文

件。 

二、現狀標租國有

基地得標人限

制不得於簽訂

基地租約起租

日起 2 年內轉

讓，爰請申請

現狀標租之未

登記工廠，應

以申請納管之

申請人名義投

標，其資格並

須符合標租要

點 第 1 1 點 規

定。 

 


